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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非法集资活动

比较频繁， 给经济秩序和社

会稳定造成了损害。

一些人为了获得高额回

报， 不顾风险积极参与非法

集资， 一旦非法集资人无法

兑现本息， 集资参与人千方

百计想追回损失， 而在这种

情况下集资人早已无力清偿。

鉴于资金一般是通过银行转

移和支付的， 集资参与人就

希望通过各种理由来起诉银

行、 银联、 支付机构企图追

回损失。

对于银行、 银联、 支付

机构而言也是疲于应付， 我

们就曾代理了上百起类似案

件， 虽然最终都驳回了非法

集资参与人的起诉， 但相关

金融机构也投入了大量的精

力应对此类事件。

那么， 非法集资参与人

的损失应当由谁承担呢？

我们认为， 非法集资参

与人的损失只能自行承担。

投资本身有风险， 何况

是非法集资。 作为非法集资

参与人， 在参与的时候就应

当意识到风险， 更应认识到

这是一种非法行为， 不受法

律的保护。

1998 年国务院颁布的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

务活动取缔办法》 第十八条

明确： 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

活动受到的损失， 由参与者

自行承担。

2021 年 1 月 26 日 ， 国

务院颁布了 《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条例》， 该条例将于今年

5 月 1 日实施。

该条例规定： 非法集资人、

非法集资协助人应当向集资参

与人清退集资资金。 清退过程

应当接受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

门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 。

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 ，

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该条例还规定： 清退集资

资金来源包括： （一） 非法集

资资金余额； （二） 非法集资

资金的收益或者转换的其他资

产及其收益； （三） 非法集资

人及其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

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

他相关人员从非法集资中获得

的经济利益； （四） 非法集资

人隐匿、 转移的非法集资资金

或者相关资产； （五） 在非法

集资中获得的广告费、 代言费、

代理费、 好处费、 返点费、 佣

金 、 提成等经济利益 ； （六 ）

可以作为清退集资资金的其他

资产。

很显然， 根据该条例， 集

资款的退还只能从上述清退集

资资金的范围中获得， 非法集

资参与人如存在损失， 其损失

由非法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综上， 非法集资不受国家

保护， 非法集资参与人的损失，

只能由参与人自行承担。 非法

集资参与人希望通过起诉银行、

银联 、 支付机构来弥补损失 ，

一般是不会得到法律支持的 ，

此次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

例》 只是对此进一步作了明确。

参与非法集资，损失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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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起被称为 《民法典》

实施后首例离婚家务补偿案件

引起广泛关注。

2015 年， 陈先生与王女士

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子 。 2018

年， 双方开始产生矛盾， 并于

当年 7 月开始分居至今 。 自

2018 年 11 月之后 ， 孩子一直

随王女士居住生活。

2019 年， 陈先生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离婚， 后来又撤回

起诉。

2020 年， 他再度提起诉讼

要求离婚， 法院判决驳回了陈

先生的离婚请求。

2020 年 10 月 ， 陈先生又

一次向北京房山区法院提起诉

讼 ， 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 ，

孩子归陈先生抚养， 并要求分

割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

王女士则认为， 双方夫妻

感情尚未破裂 ， 不同意离婚 。

婚后王女士照顾孩子、 料理家

务， 陈先生除了上班， 其他家

庭事务几乎不关心也不参与 。

王女士要求分割财产， 并赔偿

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 16 万

元。

这一次， 法院一审判决准

予陈先生与王女士离婚； 孩子

由王女士抚养， 陈先生每月给

付抚养费 2000 元 ， 享有探望

权； 共同财产则由双方平均分

割。

而对于王女士要求的补偿

款 ， 法院依据 《民法典 》 第

1088 条判决陈先生给付王女士

家务补偿款 5 万元。

法院作出这一判决的 《民

法典 》 第 1088 条是这样规定

的：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

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

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

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

当给予补偿。 具体办法由双方

协议；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

院判决。

那么， 该如何理解和适用

这一规定呢？

首先， 《民法典》 第 1088

条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规定。

在 《民法典 》 实施之前 ，

《婚姻法 》 第 40 条就规定 ：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 一方

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

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

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

补偿， 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民法典》 中的规定， 主

要是删除了 “夫妻书面约定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

所有” 这样一个限制性条件， 而

由 “付出较多义务” 修改为 “负

担较多义务”， 其实质并无太大区

别。

至于增加规定 “具体办法由

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

法院判决” 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意义。 因为即使没有增加后面的

表述， 实践中也是首先尊重当事

人之间协议的结果， 在协议不成

的情况下， 应当由法院来判决决

定。

其次， 《民法典》 第 1088 条

的规定删除了 “夫妻书面约定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

所有” 这样一个限制性条件， 其

适用条件自然就包括 “夫妻书面

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

归各自所有” 和 “夫妻财产共同

所有” 这两种情况， 涵盖了实践

中所有的夫妻财产制。

在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 ”

的情况下， 另一方 “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

付出较多义务的”， 多付出的一方

请求对方补偿于情于理都是说得

通的， 其中的情理无需赘言。

而在 “夫妻财产共同所有 ”

的情况下， “因抚育子女、 照料

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

较多义务的” 一方， 是不是也像

“夫妻财产各自所有” 那样一律可

以获得家务补偿呢？ 笔者认为不

能一概而论。

因为基于夫妻财产的共有 ，

在离婚时， 承担较多工作赚取较

多收入的一方， 已经通过这一机

制和离婚时的财产分割， 实际上

给予了 “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

的” 一方相应的补偿。

因此笔者认为， 虽然 《民法

典》 第 1088 条的适用不再限于夫

妻财产约定各自所有的情况， 但

主要还应当在 “夫妻财产各自所

有” 情况下适用。

当然， 实际生活中在家 “抚

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

方工作的” 多为女方， 在离婚的

情况下， 由于较长时间没有出去

工作， 从事的家务劳动技术含量

往往比较低， 再重新找工作有比

较大的难度。

因此从保护妇女权益的角度，

法律规定任何夫妻财产制下， 从

事家务较多的一方都可以提出家

务补偿的要求也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相关要求是否应当支持 ，

以及补偿的相应数额， 还需要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

浅析离婚时的家务劳动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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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长沙 23 ?女孩用货

拉拉搬家途中跳车窗身亡的事

件 ， 引起公众的关注 。 几天

后， 货车司机被批捕， 案件仍

在持续办理之中。

那么在这起案件中， 货拉

拉一方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

责任呢？

由于女孩与货拉拉以及实

际承运人之间属于合同关系，

我们需要看一下合同的具体约

定， 即 《货拉拉用户协议和隐

私政策》 （以下简称 “货拉拉

协议”）。

如果要使用货拉拉的服

务， 必须同意货拉拉的协议。

根据协议， 货拉拉可能不

承担法律责任， 或者只承担一

点点赔偿责任。 为什么呢？

货拉拉协议的 2.2 条规

定： “货拉拉仅为运输服务提

供方与阁下提供中立、 独立的

第三方信息中介服务。 ……阁

下同意及承认货拉拉不是阁下

的代理或运输服务提供方的代

理， 不是运输服务中的需求方

或提供方， 不是雇佣司机之合

约或租用参与车辆合约的任何

一方， 亦与运输服务提供方不

存在任何挂靠、 雇佣、 劳动、

劳务 、 合伙 、 合资或其他关

系。”

协 议 的 10.4 条 规 定 ：

“货拉拉仅提供有关居间信息

服务， 并不参与具体的货物运

输交易……”

通读相关协议笔者总结如

下： 1.用户自己决定要不要实

际承运人提供货运服务， 实际

承运人与货拉拉是两个主体；

2.实际承运人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造成的用户损失， 不一定跟

货拉拉有关系； 3.要货拉拉赔

偿， 需要证明货拉拉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 4.如果证明了是

货拉拉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 可以赔偿， 但金额不超过

订单运费的三倍， 也不能超过

1 千元。

也就是说， 如果订单运费

是 100 元， 则赔偿 300 元； 如

果订单运费是 500 元， 则赔偿

1 千元。

显然， 货拉拉协议当中的

这些内容属于减轻其责任的约

定。 根据我国 《民法典》 第四

百九十七条的规定： “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 该格式条款无

效： …… （二） 提供格式条款

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

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 限制对

方主要权利； ……”

货拉拉协议是货拉拉一方

提前准备的， 用户只能同意或

者不同意 （不同意则无法使用

货拉拉）， 应当属于我国 《民

法典》 规定的格式条款合同。

如果该案诉至法院， 货拉

拉一方需要说明其免除或者减

轻自身责任的条款是否具有合

理性， 如果不具有合理性， 该

条款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

当然， 从货拉拉近日的回

应来看， 他们已经与女孩家属

就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 并承

诺进行整改， 而案件情况也有

待进一步调查， 让我们拭目以

待。

货拉拉事件中的平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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